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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 

個人利益登記表格（適用於議員及增選委員） 

填寫登記表格之前，請參閱以下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1) 《區議會常規》第 14 至 18 條載述有關議員及增選委員個人利益登記

的規定。議員及增選委員必須詳細閱讀有關條文。

(2) 《區議會常規》第 18 條規定區議會秘書必須備存議員及增選委員的個

人利益登記冊 (以下簡稱「登記冊」 )。

(3) 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供議員及增選委員登記所收受金錢或其他實

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及

增選委員在區議會的行為、言論、表決取向，或以議員及增選委員身分

所作的行為。議員及增選委員在決定應該申報哪些個人利益時應以此

目的為依據。

(4) 除了某些跟實惠和持有股份有關的情況外，議員及增選委員無需透露

其所收受薪酬或利益的款額，或屬於配偶或子女的利益。

(5) 議員及增選委員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6 條的規定，在申報須予登記

的個人利益資料時，必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然後把整份表

格遞交予區議會秘書。如表格不敷使用，議員及增選委員可加紙填報。

不過，議員及增選委員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7 條的規定，在須予登

記的個人利益出現變更而申報有關資料時，只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

登記表格的有關部份，然後只須把有關部份遞交予區議會秘書，而無需

遞交整份表格。

(6) 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7 條的規定，議員及增選委員填報的個人利益

登記表格可供公眾查閱。任何人士在繳交有關費用後，可在區議會秘書

處複印此等表格。個人利益登記表格也會上載區議會網頁，供公眾瀏覽。 

(7) 議員及增選委員應遵從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登記必須登記的個人利

益應被視為最低的合理規定。因此，議員及增選委員如認為應該公開某

些相關資料，則可自行決定是否透露指定範圍以外的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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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員及增選委員有責任提供所需資料及須對其載錄於登記冊的資料負

責，以向其他議員及增選委員及公眾交代。  
 
(9) 議員及增選委員無需登記其因議員及增選委員身分享有同等的利益，

例如區議員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10) 載錄於登記冊的議員及增選委員個人利益資料，並不表示該內容得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以下簡稱「政府」)或其人員和區議會的任何同意

或許可，而政府及其人員和區議會均不會為這些内容承擔任何責任。  
 
就個人利益登記表格提供個人資料的說明如下 :  
 
(a) 資料用途  
 登記表格內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是供議員及增選委員登記所收

受金錢或其他實惠的資料，令公眾相信議員及增選委員有良好的品德，

並在履行區議會職能和職務及以議員／增選委員身分所作的行為不會

受該等個人利益影響。  
 
(b) 資料轉介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可供公眾查閱亦有可能會向其他人士披

露，供用作第 (a)段所述用途。  
 
(c) 索閱個人資料  
 任何人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內所載的條款

要求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資料。  
 
(d) 查詢  
 關於透過本登記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索閱及更正個人資

料，請與屬區區議會秘書處聯絡。  






































